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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度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
绩效自评报告

根据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求，我们严密部署，认真梳理 2024

年度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明细，组织督导全省 11个设

区市、定州市、辛集市及雄安新区各资金使用单位按时间节点高

质量开展绩效自评，经认真审核、汇总、整理、分析，已圆满完

成 2024年度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绩效自评工作。现将

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（一）中央下达我省转移支付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

根据财政部《关于下达 2024年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

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24〕90号），2024年共下达我省旅游

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 3333万元。总体绩效目标为：支持地

方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水平，加强旅游宣传推广，推进旅游业转型

升级融合发展，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，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。

（二）省内资金安排、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

根据工作计划和各地市项目申报情况，严格按照时限要求细

化分解下达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，下达资金文件为《关

于下达 2024年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冀

财教〔2024〕70号），资金共计 3333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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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算绩效目标具体分解为：支持地方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水平，

加强旅游宣传推广，推进旅游业转型升级融合发展，促进文化和

旅游消费，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绩效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

2024年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共投入 3333万元，支

出 1244.36万元，整体预算执行率为 37.33%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

1.资金分配情况

严格按照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

法>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5〕230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旅游发

展基金项目资金支出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24〕86号）规

定的范围和标准科学分配2024年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。

要求项目责任单位做好预算编制、指标安排、信息公开等相关工

作，进一步健全全过程绩效管理机制，完善绩效目标管理，做好

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，加强财政资金监管，充分发挥财政资

金效益，防止出现挤占、挪用、虚列、套取补助资金等行为。

2.资金下达情况

2024 年 6 月 17 日收到财政部《关于下达 2024 年旅游发展基

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24〕90号），7月 8

日省财政厅印发《关于下达 2024年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

金预算的通知》（冀财教〔2024〕70 号）。严格按照时限要求分

配下达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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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资金拨付情况

资金拨付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执行，未出现

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

的情况。

4.资金使用情况

资金使用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，未出现截留、

挤占、挪用和擅自调整等问题。

5.预算执行情况

各项目单位均能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，

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较多的问题。

6.预算绩效管理情况

省财政厅在细化下达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预算时

同步下达了 11个市、辛集市、定州市及雄安新区绩效目标，要求

各资金使用单位按照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中央转移地方专项转移支

付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(财预〔2015〕230号)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

旅游发展基金项目资金支出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(财教〔2024〕86

号)、《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印发<河北省旅游

发展基金项目资金分配使用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(冀财教〔2024〕69

号)有关要求，做好预算编制、指标安排等相关工作。根据《中央

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》(财预〔2015〕163

号)相关要求，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及预算绩效管理工作。

7.支出责任履行情况

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，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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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规定，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，确保上级拨付的共同

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全部安排用于履行相应财政事权。

三、绩效评价结论及绩效指标完成情况

2024 年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绩效自评结论为

“优”。

不断支持地方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水平，全年共提升 A 级旅游

景区 118 个；持续加强旅游宣传推广，全年宣传推广旅游景区、

旅游度假区、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 363 个，制作宣传品 63453 件

（册）；推进旅游业转型升级融合发展，支持旅游业转型升级融

合发展和旅游业产品创新项目 39个；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，举办

了旅游消费促进活动 119场。进一步推动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。
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

1.产出指标

（1）数量指标——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的 A级旅游景区个

数，预期指标值为 10个，实际完成值为 118个。

（2）数量指标——宣传推广旅游景区、旅游度假区、旅游休

闲城市和街区个数，预期指标值 3个，实际完成值为 363个。

（3）数量指标——宣传品制作数量，预期指标值为≥3500件

（册），实际完成值为 63453件（册）。

（4）数量指标——支持旅游业转型升级融合发展和旅游业产

品创新的项目个数，预期指标值为 1个，实际完成值为 39个。

（5）数量指标——举办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场次，预期指标值

为 4场，实际完成值为 119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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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质量指标——A 级旅游景区数据监测覆盖率，预期指标

值为≥90%，实际完成值为 95.44%。

（7）质量指标——全国大中城市旅游集散中心覆盖率，预期

指标值为≥95%，实际完成值为 97.5%。

（8）质量指标——景区公共信息服务、引导标识服务覆盖率，

预期指标值为≥95%，实际完成值为 98.2%。

2.效益指标

（1）经济效益指标——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，预期指标值为

≥10%，实际完成值为 10.2%。

（2）社会效益指标——乡村旅游接待人次增长率，预期指标

值为≥6%，实际完成值为 6.72%。

（3）社会效益指标——红色旅游接待人次增长率，预期指标

值为≥6%，实际完成值为 10.26%。

3.满意度指标

（1）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——旅游投诉举报办结率，预期指

标值为≥90%，实际完成值为 98%。

（2）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——旅游公共服务群众满意度，预

期指标值为≥90%，实际完成值为 94.8%。


